
 

波市荣誉市民开展扶贫济困、扶老助残、

助学助医等慈善公益活动。 

第十七条  宁波市荣誉市民称号授

予、宣传报道、服务保障等活动所需经费

纳入财政预算。 

第十八条  宁波市荣誉市民应当关

心、爱护和支持宁波经济社会发展。 

宁波市荣誉市民不得从事有损宁波城

市形象和利益的行为。 

第十九条 宁波市荣誉市民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提出撤销

其宁波市荣誉市民称号的议案，提请市人

大常委会审议决定： 

（一）提供虚假信息骗取宁波市荣誉

市民称号的； 

（二）因犯罪被依法判处刑罚的； 

（三）有其他与宁波市荣誉市民称号

严重不相称的行为的。 

宁波市荣誉市民主动放弃宁波市荣誉

市民称号的，可向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

市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提出终止其宁波市荣

誉市民称号的议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

议决定。 

撤销和终止宁波市荣誉市民称号的决

定应当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授予宁波

市荣誉市民称号工作中滥用职权、弄虚作

假、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

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

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条例施行前已获得宁波市荣

誉市民称号的，适用本条例。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十五届第四号）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市韭山列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条

例〉的决定》已报经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于 2017年

11月 30日批准，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7年 12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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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宁波市韭山列岛海洋生态 
自然保护区条例〉的决定》的决定 

 

（2017 年 11 月 30 日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

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对宁

波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通过的《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市韭山列岛海洋

生态自然保护区条例〉的决定》进行了审

议，现决定予以批准，由宁波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宁波市韭山列岛海洋生态 

自然保护区条例》的决定 
 

（2017 年 10 月 24 日宁波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17 年 11 月 30 日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批准） 

 

宁波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对《宁波市韭山列岛

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三条修改为：“保护区的保护、

规划、利用和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保

护区范围内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二、第七条修改为：“保护区管理机构

应当组织编制保护区的建设规划，经有权

机关批准后组织实施。” 

三、第十一条修改为：“禁止任何人进

入核心区。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

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

应当事先向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

动计划，并经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 

四、第十二条修改为：“禁止在缓冲区

内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因教学科研

的目的，在确保海洋生物和鸟类资源以及

生态环境不遭破坏和污染的前提下，经保

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可以在缓冲区内进行

科学研究、教学实习、标本采集活动。” 

五、删去第十三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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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第二款改为第一款，修改为：

“在实验区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保

护区管理机构编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

然保护区管理目标。开展参观、旅游活动

的，应当按照该方案进行，并服从保护区

管理机构的管理。” 

六、第十五条修改为：“禁止在核心区

和缓冲区内建设任何生产设施。禁止在实

验区内建设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或者景观

的生产设施；建设其他项目，其污染物排

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标准。” 

七、删去第十六条。 

八、第十七条改为第十六条，修改为：

“禁止在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

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

挖沙、挖礁、炸礁、捡拾鸟蛋、捕捉鸟类

等活动；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

的除外。” 

九、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七条，修改为：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的，

由保护区管理机构责令改正，采取补救措

施，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一百元以上二

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并处二千

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十、删去第十九条。 

十一、将第二十条改为第十八条，修

改为：“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由保

护区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

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

所得，并可处三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较重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

以下的罚款。” 

十二、第二十一条改为第十九条，修

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

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此外，对部分文字作必要修改并对条

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宁波市韭山列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

区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

布。 

 

 

宁波市韭山列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条例 
 

（2006 年 9 月 28 日宁波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2006 年 11 月 30 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根据 2017 年 10 月 24 日宁波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17 年 11 月 30 日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批准的《宁

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市韭山列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条例〉的决

定》修改） 

 

第一条  为了保护韭山列岛海洋生态

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促进海洋科学研

究和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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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有关法律、法

规，结合韭山列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实

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韭山列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

区（以下简称保护区），是指北纬 29°

32.4′、东经 122°3.3′，北纬 29°32.4′、 

东经 122°29.2′，北纬 29°16.2′、东

经 122°3.3′，北纬 29°16.2′、东经

122°23.5′四点连线之间的陆域和海域，

总面积 114950公顷。 

保护区范围和界线需要调整的，经由

有权限的人民政府批准后予以公布。 

第三条 保护区的保护、规划、利用

和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保护区范围内

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执行。 

第四条 市和象山县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保护区的综合管理。 

市和象山县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主管保

护区的管理工作。 

国土资源、林业、渔业、海事等部门

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保护区的保护

和管理工作。 

第五条  保护区依法设立专门的管理

机构，负责保护区的具体管理工作。 

保护区管理机构的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自

然保护区的法律、法规； 

（二）调查自然资源并建立档案，组

织环境监测，维护保护区内的海洋自然环

境和资源； 

（三）制定保护区的各项管理制度，

统一管理保护区； 

（四）进行有关海洋自然资源和生态

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六条 市和象山县人民政府应当安

排专项资金，用于保护区的保护、规划、

利用和管理。 

第七条 保护区管理机构应当组织编

制保护区的建设规划，经有权机关批准后

组织实施。 

第八条 保护区重点保护江豚、大黄

鱼、曼氏无针乌贼、珍稀鸟类等生物资源

和海洋生态环境。 

第九条  保护区分为核心区、缓冲

区、实验区： 

（一）南韭山小东岩、官船岙、黄礁、

上竹山、麒麟头、大青山、将军帽、南耳

朵、马补山、蚊虫山小礁、南韭山乌贼山

嘴西侧连线组成的区域为核心区； 

（二）核心区界外三千米处的连线以

内的区域，以及南韭山本岛岸线向核心区

界外二百米处的连线以内的区域为缓冲

区； 

（三）保护区内核心区和缓冲区之外

的区域为实验区。 

第十条 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的

具体范围（经纬度连线）由保护区管理机

构在当地予以公告，并设置有关界碑、标

志物和保护设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或者破

坏保护区的界碑、标志物和保护设施。 

第十一条 禁止任何人进入核心区。

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

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

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

经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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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禁止在缓冲区内开展旅游

和生产经营活动。因教学科研的目的，在

确保海洋生物和鸟类资源以及生态环境不

遭破坏和污染的前提下，经保护区管理机

构批准，可以在缓冲区内进行科学研究、

教学实习、标本采集活动。 

第十三条 在实验区开展参观、旅游

活动的，由保护区管理机构编制方案，方

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开展参

观、旅游活动的，应当按照该方案进行，

并服从保护区管理机构的管理。 

第十四条  经批准在核心区和缓冲区

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实习等活动的单位和

个人，应当在活动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将

其活动成果（包括照片、录像、资料、论

文、图表等）的副本提交保护区管理机构；

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期提交的，可以适当延

长提交期限，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保

护区管理机构。 

第十五条  禁止在核心区和缓冲区内

建设任何生产设施。禁止在实验区内建设

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或者景观的生产设施；

建设其他项目，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

家和地方规定的标准。 

第十六条  禁止在保护区内进行砍

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

荒、开矿、采石、挖沙、挖礁、炸礁、捡

拾鸟蛋、捕捉鸟类等活动；但是，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二

款、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

十四条规定的，由保护区管理机构责令改

正，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并可

处一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

重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

的，由保护区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没

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三百元以上二千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并处二千元以上

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

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

定。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保护

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十一条 保护区管理机构和其他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

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上级机

关或者所在单位责令改正，给当事人造成

损失的，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

位或者上级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因海上救助或者紧急避

险，不适用本条例有关保护区禁入的规定。

但在停留期间，超过救助或者紧急避险必

需限度，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应当依

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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